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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孩子拒交2万元压岁钱引发争议

孩子的压岁钱该上交给父母吗？

编者按

2月20日，话题#妈妈让上交2万元压岁钱，孩子不干了#冲上微博热

搜，引发广泛关注。据报道，今年春节，12周岁的小王从长辈处收到2万余

元压岁钱。母亲让其上交给家里，认为孩子的压岁钱是父母礼尚往来所

得，应交给父母保管使用。但小王认为，压岁钱是长辈给自己的，理应由自

己保管并支配，双方由此产生分歧。近年来，在社交平台上，有关“压岁钱

到底归谁管”的帖子，频频引发热议。

孩子的压岁钱，该不该交由父母处置？如果让孩子自己掌管使用压岁

钱，如何引导其理性消费？压岁钱的归属争议背后，还有哪些问题值得关

注？本期《文明棱镜》对此予以关注。

今年春节，压岁钱归属再起纷争。有些父母认

为，压岁钱在父母的社交成本范围内，孩子收到的压

岁钱属于父母的资金“回笼”，且孩子还小，由父母管

理支配压岁钱理所当然。在这样的理念下，不少孩子

的压岁钱充了家庭的“公”。

诚然，很多亲友之间互相给孩子压岁钱，确实是

一种礼尚往来，在某些社交语境中也确实有“交换”

的意味，而且，发给其他亲友家小孩的压岁钱，通常

来自父母的腰包。

即便如此，孩子收到的压岁钱也不是父母的。因

为给压岁钱是一种财产赠与行为，受赠与的对象是

孩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

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并依法享有获得财产的权利。

无论是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独立接受赠与，还是

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由法定代理人代为接受赠

与，接受赠与的行为都具有法律效力，无论压岁钱是

谁赠与的，只要压岁钱给付行为即赠与行为生效，未

成年人便拥有了压岁钱的所有权。

不过，未成年人对压岁钱的所有权，不完全等同

于管理权、支配权。按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分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八周岁以下）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八周岁至十八周岁），与此相对应，对压岁钱的管理

使用权的分配，也应适用不同的法律尺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无民事

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可以独

立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可以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或同意、追认其他民事法

律行为。据此，八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压岁钱，可由

父母等监护人代为管理和支配。八周岁以上未成年

人的压岁钱，则可由父母适度管理和支配，并应保障

未成年人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支配权、消费权，

如果未成年人支配或消费的额度较大，应由父母代

理实施，或由父母以同意或追认的方式把关。

还需强调一点，父母对孩子压岁钱的管理支配

不等于占为己有，不等于随便花。《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

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

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严格而言，父母管理

支配孩子的压岁钱，只能以维护孩子的利益为目的，

不能用于满足个人利益需求或其他利益需求，不能

单纯用于个人消费支出。如果父母背离了“维护被监

护人利益”的财产处置原则，把孩子的压岁钱用于与

孩子的利益无关的其他用途，就构成了对未成年人

权益的侵犯。

压岁钱是孩子的，不是父母的社交资金“回笼”，

不是父母可以随意使用的财产。父母等监护人应该

增强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认清压岁钱的权属性质

以及管理支配压岁钱的边界，帮助孩子管理使用好

压岁钱，维护好孩子的压岁钱权益。

压岁钱的归属问题频引争议，

是传统春节习俗与现代法治观念

碰撞的结果。这场争论不该只有

冰冷的法律答案，更该藏着家庭

温情与亲子相处智慧。压岁钱并

不能简单地“我的钱我做主”。

不可否认，“妈妈让孩子上交

2 万元压岁钱”的背后，藏着朴素

的关爱与现实考量。在很多家长

的认知里，孩子年纪尚小，心智尚

未成熟，缺乏理性支配较多乃至

大额资金的能力，理财观念与风

险意识都远远不足，孩子盲目坚

持自主支配压岁钱，不仅容易造

成浪费，还可能出现盲目攀比等

问题。

尤其是，孩子涉世未深，对各

种复杂的骗局缺乏辨别能力，不

法分子往往会利用孩子单纯的心

理，以游戏充值返利、虚假中奖信

息等为诱饵，轻易骗取他们的钱

财，当孩子独自掌控压岁钱时，容

易成为诈骗分子眼中的猎物。

由此可见，父母提出保管孩子

的压岁钱，本质上是为了保护孩

子。孩子拒绝上交压岁钱，虽可理

解，却不值得提倡。由父母代管压

岁钱，是更安全、更负责的方式。

而且，很多时候，长辈给孩子

的压岁钱，背后确实是父母之间

的人情往来。父母默默承担着这

份“人情债”，自然觉得自己有资

格管理这笔钱。且在压岁钱“涨声

不断”之下，本是象征祝福和好运

的“压祟钱”，已经成为成年人人

情往来的沉重枷锁。如果孩子一

味坚持压岁钱“完全自主”，无视

父母的担忧，不顾自己尚未成熟

的理财能力，不顾父母的人情往

来负担，未必是真正的独立与成

长，反而辜负了这份祝福背后的

亲情与责任。

尽管法律给出了底线——压

岁钱归孩子所有，父母仅有代管

权，不得随意处置，但法律无法解

决家庭里的情感纠葛。这场争论

的关键，不在于压岁钱该不该上

交，而是要让孩子明白，压岁钱需

要更合理、更稳妥的管理和处置

方式。父母可以耐心向孩子解释

保管压岁钱的初衷，让孩子理解

上交并非剥夺，而是更安全地守

护；孩子也要体谅父母的良苦用

心，学会理解与感恩。

真正成熟的亲子关系，从来不

是一方固执己见，另一方被迫妥

协，而是孩子愿意相信父母的守

护，父母懂得尊重孩子的感受。孩

子主动上交压岁钱，不是放弃自己

的权利，而是用理解换安心，用信

任换成长；父母将压岁钱用于孩子

希望用到而且有益的地方，也不违

背压岁钱的初衷；孩子多一份顺从

与体谅，父母多一份耐心与说明，

就能让压岁钱成为增进亲情的纽

带，而不是争执的源头。

压岁钱的本质，是长辈对晚辈

的美好祝福，不该成为亲子反目的

导火索。法律能界定财产的归属，

却无法衡量亲情的重量。从守护孩

子成长、维护家庭和谐的角度出

发，孩子将压岁钱上交给父母，既

是尊重父母，也是对自己负责。多

些理解与体谅，少些固执与对抗，

才能让压岁钱回归祝福初衷。

围绕压岁钱到底“归谁管”的

争论年年上演，始终难有统一答

案。有人坚持家长代管，担心孩子

缺乏自控、挥霍无度；有人主张部

分放权，留出额度让孩子自主支

配；还有人认为应全额上交，用以

偿还人情往来。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吵来吵去，既伤亲情，也

无实质意义。

与其陷入无意义的归属之争，

不如将目光投向财商教育。毕竟，

家长不愿将压岁钱交给孩子，根

源在于担忧孩子缺乏理智乱花

钱。财商教育正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可让孩子了解金钱的价

值 ，学 会 规 划 收 支 ，培 养 理 财

意识。

财商教育不是简单地教孩子

省钱，而是进行系统的认知与引

导。家长可以借助压岁钱这一载

体，和孩子一起制定消费计划，区

分“必要消费”和“欲望消费”，将

压岁钱分为储蓄、学习、公益、娱

乐等支出，明确每一项支出的比

例。还可以通过简单的实践，让孩

子体会金钱的来之不易，比如鼓

励孩子参与力所能及的家务，换

取小额零花钱，或引导孩子观察

家庭日常开支，理解父母的赚钱

辛苦，从而培养其珍惜金钱、合理

规划的良好习惯。

现实中，财商教育的缺失普遍

存在。当面对一笔数额不小的压

岁钱时，不少孩子容易因缺乏引

导而盲目消费，挥霍无度。因此，

加强财商教育刻不容缓，家长要

以身作则，引导孩子合理使用压

岁钱，培养其储蓄、投资等理财习

惯。学校也应适当融入财商教育

内容，通过主题班会、实践活动

等，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念，形成家庭与学校协同育人的

合力。

此外，压岁钱归属争议的背

后，还隐藏着春节红包数额过大、

攀比之风盛行的问题。在不少地

方和家庭，春节红包已演变成攀

比工具，数额越来越大，这与当下

倡导的移风易俗背道而驰，不仅

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也容易扭

曲孩子的价值观，让祝福异化为

金钱比拼，顺带还衍生出“归谁

管”的烦恼和争论。部分家长还在

孩子面前刻意炫耀红包数额，让

孩子从小就形成“金钱至上”的错

误认知，不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

也让春节的年味多了几分功利，

少了几分纯粹。

因此，解决压岁钱归属问题，

需要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改革。当

孩子们收到的红包数额大幅下

降，家长对孩子管理零花钱的担

忧自然减轻，压岁钱“归谁管”的

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政府

要大力推进红包移风易俗改革，媒

体要积极宣传，家庭要以身作则，

形成崇尚节俭、反对攀比的良好社

会氛围。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实际，

倡导“小额红包、重在心意”的理

念，引导群众转变观念；每个家庭

应树立正确的节日观念，不盲目攀

比、不铺张浪费，用真诚的陪伴和

温暖的祝福，替代红包比拼。

以财商教育为钥匙，开启孩子

正确的财富管理之门，以移风易

俗为契机，让春节红包重拾简单

祝福的温暖，方能让压岁钱真正

成为传递祝福与关爱的美好载

体，而非引发家庭矛盾和社会争

议的源头。

烟花爆竹分级管理
势在必行

◎ 孔德淇

新春佳节，烟花爆竹承载着国人对年味的期许，但

近日接连发生的安全事故，却打破了节日的祥和。2 月

15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发生烟花爆竹爆燃事故，

造成 8 人遇难、2 人受伤；2 月 18 日，湖北省宜城市郑集

镇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致使12人不幸离世。两起悲剧代

价惨重、教训深刻，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敲响了警钟。

两起事故如出一辙，暴露出的问题触目惊心：违规

店外堆货、超量储存、经营点密集布点、周边违规燃放、

监管环节缺位，多重隐患叠加形成致命风险。国务院安

委办、应急管理部早已出台“五个严禁、三个务必”刚性

规定：严禁“下店上宅”经营烟花爆竹，严禁超量储存，

严禁将产品摆放至店外，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100米

内燃放试放，严禁在禁放区及人员密集场所燃放烟花

爆竹；务必专人现场盯守，务必严控进店人数，务必张

贴“五个严禁”警示标语。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当

规定悬于墙上、流于形式，监管缺位、责任空转，安全防

线便会形同虚设，悲剧的发生也就难以避免。

围绕烟花爆竹“禁与放”的讨论由来已久。支持燃

放者，珍视的是千年传承的年俗文化，守护的是刻入基

因的家国情怀；呼吁严控者，担忧的是公共安全与生命

健康，捍卫的是万家灯火的平安祥和。两种诉求并非对

立，而是统一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真正

的治理之道，不是非禁即放的简单选择，而是管放结

合、科学施策的智慧平衡。

当前，烟花爆竹行业出现的新风险新挑战，呼唤治

理方式与时俱进。一些产品威力不断升级、火药量大幅

超标，远超普通民众“听个响、图热闹”的基本需求；部

分经营主体逐利违规、无序布点，给公共安全埋下重大

隐患；个别环节监管缺位、闭环不严，让制度规定沦为

“稻草人”。事实一再证明，粗放式管理已难以适应现实

需要，分级分类、全链条管控，已是势在必行。

去年11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版《烟花爆竹安全

与质量》强制性国家标准，细分产品类别，严格划定技

术指标、安全等级与使用场景，为科学治理提供了坚实

制度支撑。即将于今年 5 月实施的新国标，旨在让普通

民众使用安全合规的产品，让高危环节实现严管严控。

这既是对传统年俗的最大守护，也是对人民生命安全

的最大负责。

守护烟花爆竹安全，必须压实全链条责任。从生

产、运输、储存到销售、燃放、应急处置，每一个环节都

不能松懈、每一个岗位都不能缺位。要坚决整治“下店

上宅”、超量储存、店外堆放等突出隐患，严管人员密集

场所、禁放区域的燃放行为，强化零售点布点规划与日

常监管，真正把“五个严禁、三个务必”落到实处。唯有

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扎实的举措，守住

安全底线、压实监管责任、完善治理体系，才能让爆竹

声成为新春的祝福，让每一个中国年都平安祥和、温暖

绵长。

莫把禁区当景区
◎ 杜才云

据极目新闻报道，2月21日，正月初五，多名网友发

布视频反映，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虎跳峡

有一男童失足坠下山崖。22 日，男童已不幸遇难。据报

道，这个孩子是和爸爸、奶奶一起来游玩的。当地应急

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事发地并不在虎跳峡景区内，而

是附近的未开放区域，当地早已实施封闭管理，不允许

普通游客进入徒步。

一家人的新春旅途，瞬间变成无法挽回的伤痛之

旅，孩子父亲痛哭失声的画面，让每一个听闻此事的人

都无比揪心。

悲剧的发生，再次提醒人们，千万不能把禁区当成

景区。据报道，虎跳峡这处野外路段地势十分险峻，路

面宽度只有一米多，旁边就是悬崖和乱石堆，天气状况

也复杂多变，一旦出现意外，救援力量很难在短时间内

抵达现场。当地将这里划为未开放区域，实施封闭管

理，就是为了保护游客的生命安全，避免意外事故发

生。游客岂能把这个禁区当景区？

近年来，不少网红野景点频繁发生游客被困和伤

亡事件，一次次用惨痛教训证明禁区背后往往有巨大

风险。可总有人无视风险，把未开放区域当成小众打卡

地，把违规穿越当成时尚和勇敢。一些游客被所谓“野

景”吸引，不顾警示擅自闯入，最终把自己置于危险之

中。这样的行为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更是对家人不负

责。在本次事件中，孩子父亲带着老人和孩子闯入这样

的危险地带，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疏忽。

家长作为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更要时刻把安

全放在首位。外出游玩，风景再好也比不上生命重要，

旅途再快乐也不能忽视潜在风险。面对明确封闭的区

域和警示标识，最正确的做法是及时止步，坚决远离。

多些谨慎，少些侥幸，才能真正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

平安。

防范类似悲剧再次发生，既需要游客强化规则意

识和安全意识，也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管理。在节假日旅

游高峰时段，要进一步强化重点区域管控，增加人员巡

查劝导，尽可能从源头上阻止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只有

人人敬畏规则，处处守住防线，才能让出游真正成为一

件安全又快乐的事情，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

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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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钱归谁？
法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 李英锋

乙 方

压岁钱的归属还应考虑情理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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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方

财商教育和移风易俗是解决争论的关键

◎ 余明辉


